附件 13:

   工程复杂程度划分参考（园林工程）

（一）复杂项目是指：
1.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或详细规划编制，或地市级以上城市的绿地系统规划编制；
2.建设面积5万 m2 以上的公园，或工程造价2000万元以上且工程综合性较强，涉及园林建筑、水景工程、园林小品等工程内容的园林绿化项目的规划设计与施工；
3.建设面积1万 m2 以上专类公园的规划设计与施工；
4.国家级展园（国家级专业展览的园林景观展区）、省级展园的设计与施工；
5.工程造价500万元以上的古典园林或古建筑的设计和修复（修缮），或总建筑面积500m2 以上的园林建筑（仿古建）设计和施工；
6.工程造价1000万元以上，立地条件(施工环境)复杂或保护地限制条件多，且技术要求较高、施工难度较大的园林绿化项目；
7.运用新材料、新技术、新工艺，具有较强创新性的园林绿化项目。
（二）中等复杂项目是指：
1.市、县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或详细规划的编制；

2.建设面积２-5万 m2 或工程造价1000-2000万元，且工程涉及园林建筑、或水景工程、或园林小品的园林绿化项目的规划设计与施工；
3.建设面积0.5-1万 m2 的专类公园的规划设计与施工；
4.国家级专业展览的园林景观展台、省级专业展览的园林景观展区的设计与施工；
5.工程造价300-500万的古典园林或古建筑的设计和修复（修缮），或总建筑面积200-500m2 的园林建筑（仿古建）设计和施工；
6.工程造价300-1000万元，且立地条件(施工环境)较复杂， 且技术要求较高和施工难度较大的园林绿化项目。
（三）一般项目是指：
1.片林、风景林和一般标准的道路绿化等园林绿化项目的规划设计与施工；
2.建设面积0.4-２万 m2，或工程造价200-1000万元的各类公园、绿地的规划设计与施工；
3.地市级园林景观展的规划设计与施工；
4.总建筑面积100-200m2 的园林建筑（仿古建）设计和施工。
注：佐证材料需提供符合规范要求的规划设计图纸、中标通知书、施工合同。
工程复杂程度划分参考（建筑工程）

	序
号
	建设
项目
	工程等级特征
	大型
	中型
	小型

	1
	一般公共建筑
	单体建筑面积
	20000 ㎡以上
	5000-20000 ㎡
	≤5000 ㎡

	
	
	建筑高度
	>50m
	24-50m
	≤24m

	
	
	复杂程度
	1.大型公共建筑工程
	1.中型公共建筑工程
	1.功能单一、技术要求简单的小型公共建筑工程

	
	
	
	2.技术要求复杂或具有经济、文化、历史等意义的省(市)级中小型公共建筑工程
	2.技术要求复杂或有地区性意义的小型公共建筑工程
	2.高度<24m 的一般公共建筑工程

	
	
	
	3.高度>50m 的公共建筑工程
	3.高度 24-50m 的一般公共建筑工程
	3.小型仓储建筑工程

	
	
	
	4.相当于四、五星级饭店标准的室内装修、特殊声学装修工程
	4.仿古建筑、一般标准的古建筑、保护性建筑以及地下建筑工程
	4.简单的设备用房及其它配套用房工程

	
	
	
	5.高标准的古建筑、保护性建筑和地
下建筑工程
	5.大中型仓储建筑工程
	5.简单的建筑环境设计及室外工程

	
	
	
	6.高标准的建筑环境设计和室外工程
	6.一般标准的建筑环境设计和室外
工程
	6.相当于一星级饭店及以下标准的室内
装修工程

	
	
	
	7.技术要求复杂的工业厂房
	7.跨度小于 30  米、吊车吨位小于
30 吨的单层厂房或仓库；跨度小于
12 米、6 层以下的多层厂房或仓库
	7.跨度小于 24 米、吊车吨位小于 10 吨
的单层厂房或仓库；跨度小于 6 米、楼
盖无动荷载的3 层以下的多层厂房或仓库

	
	
	
	8.相当于二、三星级饭店标准的室内装修工程
	
	


	2
	住宅宿舍
	层数
	>20 层
	12-20 层
	≤12 层(其中砌块建筑不到超过抗震规
范层数限值要求)

	
	
	复杂程度
	20 层以上居住建筑和 20 层及以下高标准居住建筑工程
	20 层及以下一般标准的居住建筑工程
	

	3
	住宅小
区工厂生活区
	总建筑面积
	>30 万㎡规划设计
	≤30 万㎡规划设计
	单体建筑按上述住宅或公共建筑标准执行

	4
	地下工程
	地下空间(总建筑面积)
	>1 万㎡
	≤1 万㎡
	

	
	
	附建式人防(防护等级)
	四级及以上
	五级及以下
	人防疏散干道、支干道及人防连接通道等人防配套工程


备注：上表中“大型”，为浙江省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中的“大型复杂项目认定标准”。
浙江省建设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中的“复杂项目”是指，复杂程度如上表中“大型”，但“单体建筑面积”、“建筑高度”等工程等级特征达不到“大型”要求的项目。
“中等复杂项目”是指：如上表中“中型”；
“一般项目”是指：如上表中“小型”。
工程复杂程度划分参考（市政工程）
	序
号
	建设项目
	单位
	复杂
	中等复杂
	一般
	备注

	1
	给水工程
	净水厂
	万立方米/日
	日处理能力≥10
	5≤日处理能力＜10
	日处理能力＜5
	

	
	
	泵站
	万立方米/日
	≥20
	5≤输送能力＜20
	输送能力＜5
	

	
	
	管道
	管径（毫米）
	管径≥1600
	1000≤管径＜1600
	管径＜1000
	

	2
	排水工程
	处理厂
	万立方米/日
	日处理能力≥8
	4≤日处理能力＜8
	日处理能力＜5
	排水工程含再生水利用工程

	
	
	泵站
	万立方米/日
	≥10
	5≤输送能力＜10
	输送能力＜5
	

	
	
	管道
	管径（毫米）
	管径≥1600
	1000≤管径＜1600
	管径＜1000
	

	3
	燃气工程
	城市燃气输配系统
	万立米/年
	10000 及以上
（高、次高、中、低压）
	＜10000

（次高、中、低压）
	小区管网及户内管
（中、低压）
	门站、储备站、调压站、各级压力管网系统的整体项目均属
大型项目

	
	
	人工
气源厂
	万立方米/日
	≥30
	＜30
	/
	含燃气汽车加气站

	4
	热力工程
	热源厂
	MW
	热水锅炉，≥3×58
	热水锅炉，3×14 ～3×58
	/
	以供热、制冷为主, 单台≦25MW 的小型热电厂 也属大型
项目

	
	
	
	t/h
	蒸气锅炉，≥3×75
	蒸气锅炉，3×20 ～3×75
	/
	

	
	
	热网系统
	毫米
	城市供热一级网，
DN≥800 毫米；热力站
	城市供热一级网，
DN＜800 毫米
	城市供热二级网，
DN≤400 毫米
	

	
	
	供热面积
	万平方米
	≥500
	150～500
	＜150
	


	5
	道路工程
	等级或造价
	工程造价3000 万元以上的城市快速路、主干道、全苜蓿叶型、双喇叭型、枢纽型等独立的互通式立体交叉工程（含交通
工程设施）。
	次干路、简单立体交叉 工程（含交通工程设施）或工程造价
3000 万元以下的城市快速路、主干道等。
	城市支路或工程价
1000 万元以下的城市次干路、简单立体交叉工程。
	道路工程等级标准参见《城市道路设计规范》（CJJ37）

	6
	市政综合工程
	工程造价
（万元）
	单项合同额≥3000
	1000≤工程造价＜3000
	工程造价＜1000
	含城市道路、桥梁、综合管廊、给排水、燃气、热力、电力、通信管线等项目中
两项及以上

	7
	桥梁工程
	米
	单跨≥50 米总长≥100 米
	单跨＜50 米总长＜100 米
	单跨＜40 米或总长＜
100 米的人行桥工程
	

	8
	城市隧道工程
	米
	500 米≤总长＜1000 米
	总长＜500 米
	/
	车辆通行的城市隧道工程均属大型项
目

	9
	轨道交通工程
	/
	/
	/
	/
	轨道交通工程车站及区间均属大型项目

	10
	环境卫生工程（含固体废弃物处理工程）
	生活垃圾焚烧工程
（含热能
利用）
	/
	/
	/
	/
	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工程均属大型项目

	
	
	卫生填埋
	吨/日
	填埋能力≥500
	200≤填埋能力＜500
	填埋能力＜200
	

	
	
	转运站
	吨/日
	转运能力≥400
	150≤转运能力＜400
	转运能力＜150
	

	
	
	危险废弃物处理
	/
	/
	/
	/
	危险废弃物处理单位工程均属大型项
目


	11
	交通路网类专项规划
	/
	县级交通专项规划（包括路网、轨道、停车、慢行、公交等）
	5 平方公里及以上交通专项规划（包括综合交 通、路网、轨道、停车、
慢行、公交等）
	/
	适用于申报给排水、市政道路（桥梁）、建筑电气、燃气工程等专业

	12
	市政工程类专项规划
	/
	县级市政基础设施专项 规划（包括水系、给水、排水、防涝、海绵、管 廊、管线综合、燃气、 电力通信等）
	5 平方公里及以上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（包括水系、给水、排水、防涝、海绵、管廊、管线综合、燃气、电力通
信等）
	/
	适用于申报给排水、市政道路（桥梁）、建筑电气、燃气工程等专业





